柳州市工人医院2026年度8月-12月鱼峰山院区零星维修改造工程项目招标需求

一、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2026年度8月-12月鱼峰山院区零星维修改造工程项目。
二、项目概况
    项目为柳州市工人医院2026年度8月-12月鱼峰山院区零星维修改造工程项目，主要包含2026年度8月-12月鱼峰山院区零星维修改造工程范围内单个项目造价在5万元以下的维修改造工程项目，项目地址：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1号。应标方根据院方要求完成此类工程项目。
三、投标人/供应商资格条件
1、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具备法人资格，参与单位需具建筑工程装饰、水电施工等相关资质；
2、参与单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参与单位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一除外）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参与单位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国税或地税，三证合一除外）；
6、标书中应注明该单位相关业绩；
四、项目内容
零星维修改造工程包含院内用房修缮、房屋改造、水电改造、室外景观设施维修改造等，改造范围为造价在5万元以下的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应标单位负责以上内容所有材料采购及施工、安装工作，主要施工内容包含：
1.基建维修：内外墙墙体修缮、建筑结构漏水修补、破损室内装修工程修缮、门窗修缮、钢结构修缮、防锈处理等；
2.房屋改造：墙体砌筑、装饰装修工程、门窗安装、拆除工程、建筑垃圾清运、安装工程等；
3.水电工程：造价在1万元~5万元水电工程项目、洁具安装等；
4.室外景观设施维修改造：绿植补种、土方工程、园林景观工程修缮、高空树木修剪等；
5.五金安装：不锈钢用品制作安装、门锁维修更换、淋浴喷淋头更换等；
（详见招标控制价清单）
五、主要修缮、改善施工内容清单及报价要求
1.以招标控制价清单为基准，投标单位根据项目清单内容采用综合让利率形式进行报价；
2.招标控制价清单价均为含税价。
六、招标要求
1、应标方负责项目清单中包含的项目及与清单中项目相似的以及未包含在清单中的院方指定项目的安装及施工。
2、应标单位接到工程任务后需在8小时内响应；确定施工方案后24小时内组织人员及材料，48小时内进场施工。
3、维保期至少2年。 
4、施工过程中不得影响医院正常运行。
5、装修风格与院区风格统一，工程主要材料需提前准备样板供院方选择，经院方选定后方能进行订货施工。
6、工程现场施工必须符合建筑消防安全规范要求。
7、施工过程中应标单位需安排专业工程师进行现场施工管理工作。
8、派单流程：
①1万元以下：科室系统报单，总务科维修巡查组现场查看，院区维修管理员审核，院区基建管理员审核、派工、完成维修。
②1万-5万（不含）：科室系统报单，总务科维修巡查组现场查看，总务科维修巡查组负责人同零星工程施工单位现场评估报预算给科室打纸质报告（科室主任或大主任及主管院领导签字），院区基建管理员纸质报告（总务科主任和主管院领导签字）、派工、完成维修。
9、变更单价约定
针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新增、变更清单项目，其单价按以下规则确定：
1. 合同中已有相同清单项目的，直接按合同约定的该清单项目价格计算；
1. 合同中仅有类似清单项目的，参照该类似清单项目的合同价格，结合变更项目的实际特征（如规格、工艺、材质等）调整后计算；
1. 合同中无适用或类似清单项目的，按以下方式计算单价：
（1）有对应定额可套的：按现行有效的工程定额标准套用计算，其中管理费、利润按定额规定取中值，最终综合单价 = 定额计算综合单价 × 下浮系数（下浮系数即中标单位投标时报让利率）；
（2）材料价格确定：①施工期间《柳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中有对应价格信息的，按该信息价计算；②《柳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中无对应价格信息的，按同期市场公允价格计算；
（3）无定额可套的：由甲乙双方根据项目实际成本、市场行情等因素协商确定综合价格，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确认。
七、合同工期、结算及报价方式
（一）合同服务期与终止条件
1. 本合同服务期自2026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合同终止触发条件：除上述期限届满自动终止外，若结算金额达到 37 万元（大写：叁拾柒万元整） ，本合同亦自动终止（二者满足其一即生效），若结算金额达到 37万元未及时终止，超出37万元结算金额部分不予结算；
3. 投标单位（乙方）应严格把控服务进度与费用支出，确保同时满足服务期限及合同金额的双重约束要求。
（二）具体工程工期要求
1. 乙方接到甲方工程任务单后，须在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应维修改造任务；
1. 因项目技术难度、现场条件等特殊情况需调整工期的，乙方应提前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说明调整理由及预计工期，经甲方书面同意后可相应调整。
（三）报价方式
1. 乙方应根据甲方提供的招标控制价清单为基准，以综合让利率形式进行报价。
（四）结算相关要求
1. 结算金额限制：本合同最终结算总金额不得超过 37 万元（大写：叁拾柒万元整）；若超出该上限，甲方有权对超出部分不予结算，仅按不超过 37万元的金额审核支付；乙方应在服务过程中动态管控成本，因自身管控不当导致的超支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
1. 验收申请提交：合同终止（无论因期限届满或金额达标）后，乙方须在1 个月内（30 个自然日） 向甲方提交正式验收申请及完整验收资料（含工程量清单、费用凭证等），逾期未提交视为乙方自动放弃验收及结算权利，甲方有权不予受理。
1. 年度结算流程：项目年度结束后，乙方应根据当期实际完成工程量，向甲方提交结算申请及相关佐证材料，由甲方审计科进行审核结算。
1. 结算价格计算：甲方审计部门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额）进行审核，以中标合同价、合同外变更双方按照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及约定的合同价调整内容甲方审核后含税价格为基准，乘以乙方中标的让利率，最终得出本次项目的结算价格
八、保修、质保金：
1. 质保期：自竣工验收之日起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防水、保温项目5年，其余项目2年。
2. 质保金：甲方按工程结算价款总额的 3 %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待缺陷责任期(24个月)满且完成维保义务后，由乙方提出申请，甲方将质量保修金无息转付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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